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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省级和州级补助经费的通知

梁河县一中、民族寄宿制、九年一贯制、各乡镇中小学学校：
[bookmark: _GoBack]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省级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21〕85号），现下达你们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省级和州级补助资金（详见附件），包括：公用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和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此款2021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实际支出列“小学教育—2050202、初中教育—2050203、特殊教育—2050701”相关项。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投入责任。2020年，云南省、德宏州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已出台，省级和州级已按承担比例足额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请落实好本区域的支出责任，及时足额拨付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严禁滞拨缓拨、挤占、挪用、截留、克扣经费，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和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二、严格执行国家政策。一是足额落实公用经费政策。按照《财政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的通知》（财办教〔2020〕68号）要求，各县市要督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在安排学校公用经费时，要向寄宿制学校、规模较小学校等薄弱学校倾斜；二是要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生活费补助。为贯彻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部署要求，请按照《云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云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云教规〔2019〕3号）》要求，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生活费补助发放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三是持续改善农村地区学生营养状况。实施营养改善计划，要向学生提供等值优质的食品，不得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不得用于补贴教职工伙食、学校公用经费，不得用于劳务费、宣传费、运输费等工作经费。
三、重视基础数据质量。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的各项资金，依据教育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测算，请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基础数据的更新和管理，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及时，对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提高资助的精准度。严禁虚报人数套取资金。
四、做好直达资金管理。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省级资金属于对应中央安排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的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是否中央直达资金的地方对应安排”为“是”，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各县市财政、教育部门务必于收到本文件之日起的三十日内及时下达预算，并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系统录入数据与省级下达数据保持一致。
五、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请教育部门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管理机制，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评价，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提高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同时，会同教育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项目审核、经费使用管理等工作，建立“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机制。严禁将补助经费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等支出，不得从补助经费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等。
六、健全预算管理制度。请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继续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按照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使用公用经费，既要保证开展日常教育教学活动所需的基本支出，又要适当安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经费支出；完善内部经费管理办法，细化公用经费等支出范围和标准，加强实物消耗核算，建立规范的经费、实物等管理程序，建立物品采购登记台账，健全物品验收、进出库、保管、领用制度，明确责任，严格管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经济责任制度等监督制度，依法公开财务信息；做好个人有关补助信息公示工作，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附件：1.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下达表
2.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分配明细表
3.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绩效目标表
4.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省级和州级补助经费分配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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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省级和州级补助经费下达表
	

	
	
	
	
	
	
	
	
	
	
	
	
	
	
	单位：万元

	县
	公用经费
	生活补助
	营养改善
	本次下达补助资金
	备注

	
	小计
	普通学校
	特殊教育
	100人以下校点
	
	
	
	

	
	合计
	省级
	州级
	省级
	州级
	省级
	州级
	省级
	州级
	省级
	州级
	省级
	州级
	合计
	省级
	州级
	

	梁河县
	285.74
	262.58
	23.16
	238.22
	21.02
	9.49
	0.83
	14.87
	1.31
	500.43
	44.16
	
	
	830.33
	763.01
	67.32
	







————2————




	附件2-1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测算表

	
	
	
	
	
	
	
	
	
	
	
	
	
	
	
	
	
	
	
	
	
	
	
	
	
	
	
	
	
	
	
	
	
	单位：人、万元
	
	
	
	

	单位名称
	小          学
	初          中
	义务教育
寄宿学生
合计
	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合计
	预算资金合计
	校方责任保险省级统一支付资金
	应下达资金
	已下达中央资金
	本次下达资金
	备注

	
	在校
学生数
	公用经费预算
	校方责任保险
	在校
学生数
	公用经费预算
	校方责任保险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德财教〔2021〕12号
	德财教〔2021〕74号
	小计
	省级
	州级
	

	梁河县
	11875 
	771.88 
	617.50 
	131.22 
	11.58 
	11.58 
	5.94 
	4761 
	404.69 
	323.75 
	68.80 
	6.07 
	6.07 
	2.38 
	11234 
	224.68 
	179.74 
	38.20 
	3.37 
	3.37 
	1401.25 
	1120.99 
	238.22 
	21.02 
	21.02 
	8.32 
	1417.02 
	1136.76 
	238.22 
	21.02 
	21.02 
	1125.21
	11.55
	259.24
	238.22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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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县
	小      学
	初      中
	特殊教育学校（含附设特教班、送教上门学生）
	下达资金学生数
合计
（人）
	预算资金
	校方责任保险省级统一支付资金
	应下达资金
	已下达中央资金

	
	随班就读学生数
（人）
	公用经费预算
	随班就读学生数
（人）
	公用经费预算
	学生数
	公用经费预算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德财教〔2021〕12号
	德财教〔2021〕74号

	梁河县
	56 
	33.60 
	26 
	15.60 
	11 
	6.60 
	93 
	55.80 
	44.64 
	9.49 
	0.83 
	0.84 
	0.05 
	55.75 
	44.59 
	9.49 
	0.83 
	0.84 
	45.0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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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0人以下农村小学校点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人、万元

	县
	100人以下小学校点数（个）
	在校学生数（人）
	按照100人补给公用经费差额学生数（人）
	年度公用经费（万元）
	已下达中央资金
	本次下达资金

	
	
	
	
	合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德财教〔2021〕12号
	德财教〔2021〕74号
	小计
	省级
	州级

	梁河县
	25
	1154
	1346
	87.49 
	69.99 
	14.87 
	1.31 
	1.32 
	84.24 
	-14.25
	16.18
	14.87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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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明细表

	
	
	
	
	
	
	
	
	单位：万元
	

	县、
	核定2021年全年
	本次下达资金
	备注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核定全年受助金额
	截止2020年秋季学期结余
	扣除结余资金后拨付金额
	其中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市
	省级
	州级
	

	梁河县
	1228.65
	51.17
	1177.48
	588.74
	500.43
	44.16
	44.15
	500.43
	44.16
	






	附件3-1
	
	
	
	
	
	
	
	
	
	
	
	

	项目绩效目标表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省级、州级补助专项资金
	530000200000000000730
	以上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中在校学生人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按照小学650元/生.年，初中850元/生.年的标准执行，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学生数每生每年再增加200元的公用经费补助，确保我省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能够有效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教师培训所需资金得到有效保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义务教育学生人数
	=
	12.5
	万人次
	定量指标
	补助义务教育学生人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师培训费占学校年度公用经费的比例
	=
	10
	%
	定量指标
	教师培训费占学校年度公用经费的比例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
	=
	100
	%
	定量指标
	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
	93
	%
	定量指标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
	85
	%
	定量指标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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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绩效目标表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助专项资金
	530000200000000011340
	以实际在校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非寄宿制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为依据，按照生活费补助标准，按时、足额下达补助资金，确保补助资金覆盖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保证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困失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
	=
	12.77
	万人次
	定性指标
	补助人数≧12.77万人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档立卡学生覆盖率
	=
	100
	%
	定性指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
	=
	100
	%
	定性指标
	1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达标率
	=
	100
	%
	定性指标
	小学人均补助标准（寄宿生）1000元/生.年，初中人均补助标准（寄宿生）1250元/生.年，小学人均补助标准（非寄宿制）500元/生.年，初中人均补助标准（非寄宿制）625元/生.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助政策知晓度
	≧
	85
	%
	定性指标
	“一补”政策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防止学生因贫失学辍学的重要措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
	85
	%
	定性指标
	抽样调查收益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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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绩效目标表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530000200000000003497
	1.让全州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补助。2.切实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组织领导。3.组织下拨财政资金，加强资金管理，按时、足额将补助资金下拨到每一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确保全州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都享受到国家的营养改善计划补助。4.加大食堂建设力度，逐步改善学校就餐条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营养改善计划资金覆盖率
	=
	100
	%
	定量指标
	营养改善计划资金覆盖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营养改善计划资金补助标准达标率
	=
	100
	%
	定量指标
	营养改善计划资金补助标准达标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按时下达率
	=
	100
	%
	定量指标
	资金按时下达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
	80
	%
	定量指标
	学生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满意度
	=
	80
	%
	定量指标
	家长满意度



附件4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省级和州级补助经费分配表

	                             单位：元

	序号
	学校
	省级资金（普通项目）
	州级资金（普通项目）
	省级资金（普通项目）
	州级资金（普通项目）
	省级资金（普通项目）
	州级资金（普通项目）
	省级资金（普通项目）
	州级资金（普通项目）
	
	备注功能分类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省级专项资金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州级专项资金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100人以下校点公用经费省级专项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100人以下校点公用经费州级专项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公用经费省级专项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公用经费州级专项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生活补助）省级专项资金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生活补助）州级专项资金
	10月85号公用经费应挂指标
	

	1
	小厂中心
	87465
	7718
	18675
	1648
	3060
	270
	184000
	16300
	319136
	小学教育—2050202             初中教育—2050203   特殊教育—2050701  资金来源文号：德财教(2021)85号    资金性质：上级补助 资金来源：213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保障分：公用经费8010301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公用经费 ，生活补助8010305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助，       项目分类：33事业发展类             扶贫标志：否   是否直达资金：省级是，州级否。    

	2
	大厂中心
	65289
	5761
	27811
	2433
	4080
	360
	110000
	9800
	225534
	

	3
	九保中心
	126259
	11141
	23316
	2057
	4080
	360
	240000
	21150
	428363
	

	4
	芒东中心
	373311
	32943
	0
	0
	18400
	1550
	810000
	71500
	1307704
	

	5
	遮岛中心
	249569
	22021
	0
	0
	5100
	450
	101000
	8950
	387090
	

	6
	勐养中心
	163090
	14390
	19559
	1726
	8160
	720
	415000
	36600
	659245
	

	7
	一贯制小学
	38650
	3410
	0
	0
	0
	0
	87000
	7700
	136760
	

	8
	河西中心
	131597
	11612
	15802
	1394
	5100
	450
	258000
	22750
	446705
	

	9
	曩宋中心
	161934
	14288
	36686
	3237
	12240
	1080
	328000
	28900
	586365
	

	10
	平山中心
	151445
	13363
	6851
	605
	3060
	270
	301000
	26500
	503094
	

	
	小学合计
	1548609
	136647
	148700
	13100
	63280
	5510
	2834000
	250150
	4999996
	

	1
	小厂中学
	47269
	4171
	
	
	1020
	90
	133000
	11700
	197250
	

	2
	大厂中学
	46725
	4123
	
	
	4080
	360
	105000
	9300
	169588
	

	3
	九保中学
	69904
	6168
	
	
	3060
	270
	178000
	15750
	273152
	

	4
	芒东中学
	148538
	13106
	
	
	6120
	540
	427000
	37600
	632904
	

	5
	勐养中学
	67295
	5938
	
	
	2040
	180
	198000
	17500
	290953
	

	6
	一贯制中学
	35199
	3106
	
	
	1020
	90
	146000
	12900
	198315
	

	7
	民寄校
	150000
	13235
	
	
	1020
	90
	202000
	17800
	384145
	

	8
	河西中学
	78107
	6892
	
	
	3060
	270
	194000
	17100
	299429
	

	9
	曩宋中学
	95353
	8414
	
	
	1020
	90
	268000
	23600
	396477
	

	10
	平山中学
	79314
	6998
	
	
	9180
	810
	236000
	20800
	353102
	

	11
	梁河一中初中
	15887
	1402
	
	
	0
	0
	83300
	7400
	107989
	

	
	初中合计
	833591
	73553
	0
	0
	31620
	2790
	2170300
	191450
	3303304
	

	
	全县合计
	2382200
	210200
	148700
	13100
	94900
	8300
	5004300
	441600
	8303300
	




